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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108年度第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4月11日（星期四）下午2時 

貳、地點：新竹市衛生社福大樓7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李處長季縈（代理）                                   紀錄：廖婉儒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案號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業務 

單位 

是否解除 

列管 

107102601 能否將居家托

育人員納入流

感疫苗公費施

打名單? 

目前流感疫苗公費

施打對象為50歲以

上者，如果有剩餘

疫苗將提供給居家

托育人員施打。 

108 年 1 月依

托育人員意

願，共計 21

名接受施打

疫苗。 

社會

處 

解除 

列管 

委員相關意見 業務單位回應 

王委員佳祿：因本次施打

疫苗是在平日，爾後是否

有可能在假日施打? 

配合本市衛生所服務時間，目前公費疫苗施打時間仍為

週一至週五。 

柒、社會處工作報告：（略） 

捌、承辦單位工作報告：（略） 

委員相關意見 業務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葉委員郁菁： 

1. 社區宣導應填寫辦理內

容，而非活動名稱。 

2. 東區親子活動107年辦

理時間過度集中部分月

份，建議分散。 

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107年因配合講師時間，故較

密集安排於10月及11月，今

(108)年會再調整。 

請業務單位針對三區

居服中心所提社區宣

導內容再加以審視。 

陳委員淑玫： 

1. 關於托嬰中心稽查缺失

主要為何? 

2. 針對托育人員訪視頻率

本府社會處： 

1. 原因眾多，包括師生比不

符、未辦理幼兒保險、未

訂定消防防護計畫，以上

依委員意見及社會處

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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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3. 解除托育原因中，因保

親溝通不良，建議可於

宣導時多加說明。 

缺失都會請托嬰中心函

復改善情形，如未改善予

以行政處分。 

2. 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

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18

條及本市高收托訪視規

定，並於108年3月27日三

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第1

次聯繫會議決議，原則上

每位托育人員1年訪視2

次。 

陳委員炳富： 

1. 關於北區媒合失敗原因

為家長失聯，建議可留

line，讓家長於方便時間

回復。 

2. 針對在職研習三區辦理

內容均不相同，建議市

府應統一規範。 

3. 香山區協力圈僅 1 月辦

理 2 場，建議平均於每

月辦理。 

1. 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評估將 line 列為聯

繫管道之一。 

2. 本府社會處：在職研習依

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相關規定辦理，共有

9大領域，三區辦理內容

均符合規定，又本市可跨

區選課，使托育人員有更

多課程選擇。 

3. 香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協力圈為托育人員自

發性組成，除每個小組舉

辦外，中心亦會辦理，儘

量每月均有活動安排。 

-- 

玖、討論提案： 

案由一、有關本市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安全維護管理原則1案（附件4），提 

         請備查。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84條，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7

年12月10日召開托育服務相關議題研商會議報告事項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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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提供本市立案公、私立托嬰中心有效管理監視錄影系統，充分發揮效能，

維護托育人員及嬰幼兒權益與安全，特訂定本管理原則。 

辦法：提請委員會備查後，將管理原則函轉托嬰中心參考使用。 

   委員相關意見 主席裁示 

葉委員郁菁： 

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即將召開會議討論，建議保

留修正空間。 

2. 目的部分「公、私立托嬰中心」改為「私立、公私協

力托嬰中心及公共托育家園」。 

3. 第陸項「維護保養」，建議改為「維護管理」，另監視

錄影設備維修期間增加替代方案，使其能持續運作。 

4. 第柒項檔案資料調閱及存取，建議修正為「管理人員」

陪同觀看。 

5. 調閱申請表建議加上申請人切結簽名欄位。 

請業務單位依委員建

議做修正。 

沈委員俊賢： 

1. 原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84條，考量修正

條文為77條之1，爰建議刪除依據。 

2. 此原則可提供給托嬰中心做為管理手冊。 

陳委員淑玫：家屬的定義是否定義清楚? 將依委員建議將家屬

定義修正為「監護

人」，如非監護人須提

供授權書。 

王委員佳祿：家長對於監視錄影畫面如有疑義，擔心事後 

            無法取得監視畫面，可否側錄? 

建議如有情節嚴重情

事，請報警處理或交由

主管機關，依法調閱並

取得監視畫面。 

  決議：將依委員建議修正管理原則，奉核後供托嬰中心使用。 

  案由二：有關本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費項目及金額參考表修正1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25條第3項之規定審酌轄內物價指數、當地區最近二年托

育人員服務登記收費情形，依托育服務收托方式分區訂定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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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準，並定期公告轄內分區收費情形」，本市居家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金

額參考表為106年修訂(附件5)，已屆調整年限。 

二、108年收費金額次數分配表(附件6)係依據居家托育人員與家長簽定托育契約之 

數據，剔除非常態資料（如特殊兒收費、親屬托育人員、到府托育人員），分

別計算本市全區托育人員及僅加入準公共化托育人員之收費情形，以收托時數

10小時計，均為北區15,000元、東區17,000元、香山區15,000元。 

三、復查六都及鄰近縣市之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金額公佈情形(附件7)，將

各縣市收費建議之最高費用標準表列如下，本市106年日托費用(10小時)上限僅

低於臺北市。 

縣市別 收費建議之最高收費(新臺幣) 

日托 全日托 

臺北市 19,000 26,000 

新北市 17,000 25,000 

桃園市 15,000 25,000 

新竹市 17,500 25,000 

新竹縣 16,000 25,000 

苗栗縣 15,000 23,000 

臺中市 14,000 23,000 

臺南市 14,000 23,000 

高雄市 15,000 24,000 

辦法： 

一、參考106年及108年收費情形，2年眾數均相同，並考量桃竹苗共同生活圈且本

市收費僅低於臺北市，爰建議維持106年收費標準。 

二、 副食品部分為得收項目，並參考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及高雄市，均未訂定

副食品之收費，爰建議刪除副食品費收費標準，由家長與托育人員於契約合意

訂定。 

三、 試托期間及退費之收/退費原以月為單位，惟每月日數不等，故修正為30日為計

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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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務單位建議修正本市收退費標準草案如表1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 

壹拾、主席綜合裁示：請依決議事項辦理。 

壹拾壹、散會：下午3時20分。 


